
2010 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

2013 年付息/兑付公告 
 

 

为保证 10 中关村（债券代码：1080098）付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和兑付资金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1、发行人：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

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

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京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绿色金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

北京光耀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地杰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债券名称：2010 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

3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10 中关村债（1080098，银行间市场） 



4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3.83 亿元 

5、本计息期债券利率：5.18%。 

6、付息日：2013 年 8 月 26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

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） 

7、到期兑付日：2013 年 8 月 26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

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 

二、付息/兑付办法 

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，其付息/兑付资

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

账户。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划付资金的时间

相应顺延。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，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

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。因债券持有人资金

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

时收到资金的，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

产生的任何损失。 

三、本次付息/兑付相关机构 

1、发行人： 

（1）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

联 系 人： 熊忠华 

联系方式：010-69727011-153 

传    真：010-69727018 

（2）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

联 系 人： 王华燕 

联系方式：010-82912892 

传    真：010-82912862 

（3）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崔艳红 

联系方式：13671394604 

传    真：010-80109472 

（4）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陈海峰 

联系方式：010-89776636 

传    真：010-69764853 

（5）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孔详星 

联系方式：010-62460088-3073 

传    真：010-62492088 

（6）京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

联 系 人： 丁志鹏 

联系方式：010-82652688 

传    真：010-82652116 

（7）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张韵 

联系方式：010-62929966 



传    真：010-82951104 

（8）北京绿色金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赵纯一 

联系方式：13466666349 

传    真：010-69712566 

（9）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葛自成 

联系方式：010-51866888-510 

传    真：010-51866052 

（10）北京光耀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李媛媛 

联系方式：010-64390658-8839 

传    真：010-84592188 

（11）北京地杰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王立勇 

联系方式：13901171400 

传    真：010-64375325 

（12）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 周斌 

联系方式：010-62977528 

传    真：010-62967340 

（13）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

联 系 人： 郑超 

联系方式：010-59825662 

传    真：010-59825670 

2、主承销商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刘国平、黄鹏 

联系电话：010-85130580、65608356 

传    真：010-65185233 

3、托管机构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   联系电话：010-88170738；010-88170740 

    传    真：010-88170752 

四、备注 

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，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

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